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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金融学院
关于考勤制度及请销假管理的暂行规定
为加强劳动纪律，提高管理效益，确保良好的教学、科研工作秩序，根据国家、河北省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对教职工请销假及日常考勤工作做如下规定： 

一、本规定适用范围

本规定适用于河北金融学院全体教职工，含在编职工、聘用人员、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在岗人员。

全体教职工应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做好本职工作，坚守工作岗位。日常考勤工作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学校、部门两级劳动纪律责任制。中层干部要负责本部门的劳动纪律管理，对本部门教职工考勤工作必须做到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。

二、请假制度

1、请假程序：教职工因病、因事、因探亲、因产假等原因需要离开工作岗位，本人要事先申明请假理由，填写《教职工请假单》，按准假权限审批后方可离开岗位。

2、审批权限：教职工请假在7天以内者，由各中层部门负责人批准；7天（含7天）以上的，由各中层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，报主管校领导审批，人事部门备案。请假半天的以1天计。中层干部请假由组织部负责。

3、续假及销假：假期满或假期未满提前上班的，应及时到准假部门办理销假手续。请假期满且需续假的，应先办理续假手续，经批准后方可休假。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办理续假手续的，事后3天内应补办续假手续。休病假者，须提交保定市医保定点医院出具的病休证明。            

三、各类假期及待遇

（一）事假

教职工因事请假不超过一个月者，当月事假累计7天以内（含7天），事假期间按日值扣发校内津贴（含岗位津贴、交通费等）；累计超过7天不足15天（含15天），扣发当月校内津贴的50%；超过15天者，停发当月校内津贴。专任教师事假期间按相同职级行政人员标准进行扣发。
请事假全年累计超过一个月不足六个月者，超过天数发本人标准工资的60%，停发校内津贴；超过六个月者，超过天数停发全部工资。
（二）病假

教职工因病请假者，病假期间的标准工资按照国家和河北省相关文件执行，校内津贴按以下原则发放：当月病假累计7天（含7天）以内者，病假期间按日值扣发当月校内津贴的30%；累计超过7天不足20天（含20天）者，病假期间按日值扣发当月校内津贴的50%；超过20天者，停发当月校内津贴。专任教师病假期间按相同职级行政人员标准进行扣发。
工作人员为了休病假而开假证明和小病大养者，一经核实停发当月全部工资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（三）婚假

婚假一般为3天，配偶在外地，需去配偶地结婚者，另适当增加路程假；男女双方均为晚婚的初婚者，奖励婚假15天（含3天法定婚假），婚假期间标准工资和校内津贴照发。

（四）产假

1、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，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；
2、难产的，增加产假15天；
3、生育多胞胎的，每多生育1个婴儿，增加产假15天；
4、凡年满24周岁以上生育的初产妇，视为晚育，增加晚育假45天；
5、产假期间领取《独生子女证》的奖励产假30天；如遇寒暑假，产假不再顺延。
女职工产假期满，每天给予哺乳假一小时，每日哺乳次数与路程时间由所在部门适当控制，期满一年，即予取消。
产假期间，标准工资照发，岗位津贴及交通费停发。

（五）探亲假

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，教职工休探亲假一般应安排在寒暑假。职工探亲路费报销按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执行，单身职工每年探望父母与已婚职工探望配偶的，路费报销普通火车硬座（如乘软座、飞机按相应火车硬座报销）；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每四年一次，在本人标准工资30%以内的，由本人负担，超过部分由学校报销（如乘软座、飞机按相应火车硬座报销）。

（六）丧假

职工的父母、养父母、岳父母（或因父母双亡抚养其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）、公婆、夫妻、子女死亡，给予3天的丧假，还可根据路程远近另给予路程假。假期内工资照发。

（七）其他假

职工因工（公）负伤和女职工怀孕流产者，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四、附则

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2009年发布的《河北金融学院关于加强教职工请销假及考勤工作的规定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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